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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

第89号
 

 

　　《广告发布登记管理规定》已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局长 张茅

　　2016年11月1日

广告发布登记管理规定

（2016年11月1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89号公布）

　　第一条 为加强对广告发布活动的监督管理,规范广告发布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告法》（以下简称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

规定。

　　第二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以下统称广告发布单位）从事广告发布业

务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广告发布登记。

　　第三条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主管全国广告发布登记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的广告发布登记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办理广告发布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不具有法人资格的报刊出版单位，由其具有法人资格的主办单位

申请办理广告发布登记；

　　（二）设有专门从事广告业务的机构；

　　（三）配有广告从业人员和熟悉广告法律法规的广告审查人员；

　　（四）具有与广告发布相适应的场所、设备。

http://wza.saic.gov.cn/
http://www.saic.gov.cn/english/index.html
http://email.saic.gov.cn/
http://gzhd.saic.gov.cn/gszj/index/telephone/android.html
http://www.saic.gov.cn/
http://www.saic.gov.cn/ywdt/
http://www.saic.gov.cn/jgzf/
http://www.saic.gov.cn/fwfz/
http://www.saic.gov.cn/zzjg/
http://www.saic.gov.cn/zwgk/
http://www.saic.gov.cn/zcfg/
http://www.saic.gov.cn/ywbl/
http://www.saic.gov.cn/gzfw/
http://www.saic.gov.cn/gzhd/
http://www.saic.gov.cn/gsld/
http://www.saic.gov.cn/ywdt/gsyw/zjyw/
http://www.saic.gov.cn/ywdt/tpbd/
http://www.saic.gov.cn/ywdt/gsyw/sjgz/
http://www.saic.gov.cn/ywdt/gsyw/dfdt/
http://www.saic.gov.cn/zzjg/zyzz/
http://www.saic.gov.cn/ywdt/ldhd/
http://www.saic.gov.cn/ywdt/gjjl/
http://www.saic.gov.cn/zwgk/zyfb/
http://www.saic.gov.cn/zwgk/gggs/
http://www.saic.gov.cn/zwgk/xzxk/
http://www.saic.gov.cn/zwgk/tjzl/
http://www.saic.gov.cn/ywdt/ztbd/
http://www.saic.gov.cn/zfxxgk/
http://www.saic.gov.cn/ywbl/bszn/
http://searchsaic.saic.gov.cn/was5/web/sceneservice/scen.html
http://www.saic.gov.cn/ywbl/zxbl/bgxz/
http://wsdj.saic.gov.cn/saicetpsweb/
http://gsxt.saic.gov.cn/zjgs/
http://sbj.saic.gov.cn/wssq
http://www.saic.gov.cn/ywbl/zxcx/sbcx/
http://www.saic.gov.cn/gzhd/hdzb/xxb/lhzbsszdgg/lhzbsszdgg_zbnr/201503/t20150312_153946.html
http://gzhd.saic.gov.cn:8280/robot
http://www.saic.gov.cn/gzhd/zxft/
http://www.saic.gov.cn/sjpd/
http://www.saic.gov.cn/ywdt/ztbd/12315zt/
http://www.saic.gov.cn/gzhd/dfwbpd/
http://www.saic.gov.cn/
http://www.saic.gov.cn/zwgk/
http://www.saic.gov.cn/zwgk/zyfb/
http://www.saic.gov.cn/zwgk/zyfb/zjl/


　　第五条 申请办理广告发布登记,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广告发布登记申请表》；

　　（二）相关媒体批准文件：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提交《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许可证》和

《广播电视频道许可证》，报纸出版单位应当提交《报纸出版许可证》，期刊出版单位应当

提交《期刊出版许可证》；    

　　（三）法人资格证明文件；

　　（四）广告业务机构证明文件及其负责人任命文件；

　　（五）广告从业人员和广告审查人员证明文件；

　　（六）场所使用证明。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登记的决定。准予

登记的，应当将准予登记决定向社会公布；不予登记的，书面说明理由。

　　第六条 广告发布单位应当使用自有的广播频率、电视频道、报纸、期刊发布广告。 

　　第七条 广告发布登记的有效期限，应当与广告发布单位依照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二

项规定所提交的批准文件的有效期限一致。

　　第八条 广告发布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广告发布单位应当自该事项发生变化之日起三

十日内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

　　申请变更广告发布登记应当提交《广告发布变更登记申请表》和与变更事项相关的证明

文件。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变更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变更的决定。

准予变更的，应当将准予变更决定向社会公布；不予变更的，书面说明理由。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广告发布单位应当及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销登记:

　　（一）广告发布登记有效期届满且广告发布单位未申请延续的；

　　（二）广告发布单位法人资格依法终止的；

　　（三）广告发布登记依法被撤销或者被吊销的；   

　　（四）广告发布单位由于情况发生变化不具备本规定第四条规定的条件的；

　　（五）广告发布单位停止从事广告发布的；

　　（六）依法应当注销广告发布登记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广告发布登记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的，广告发布单位应当于有效期届满三十日

前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延续申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广告发布登记有效期届满前

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准予延续的，应当将准予延续的决定向社会公布；不予延续的，

书面说明理由；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

　　第十一条 广告发布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统计

报表等制度。



　　第十二条 广告发布单位应当按照广告业统计报表制度的要求，按时通过广告业统计系

统填报《广告业统计报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广告经营情况。

　　第十三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对辖区内的广告发布单位采取抽查等形

式进行监督管理。抽查内容包括：

　　（一）是否按照广告发布登记事项从事广告发布活动；

　　（二）广告从业人员和广告审查人员情况；

　　（三）广告业务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统计报表等基本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

况；

　　（四）是否按照规定报送《广告业统计报表》；

　　（五）其他需要进行抽查的事项。

　　第十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广告法的规定吊销广告发布单位的广告发布登记的，

应当自决定作出之日起十日内抄告为该广告发布单位进行广告发布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

　　第十五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未办理广告发布登记，擅自从事广告发布

业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广告法第六十条的规定查处。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广告发布登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撤销,处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广告发布登记事项发生变化，广告发布单位未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责令限期变更；逾期仍未办理变更登记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广告发布单位不按规定报送《广告业统计报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准予广告发布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广告发

布登记信息通过本部门门户网站或者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布。无法通过上述途径公布

的，应当通过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向社会公布。

　　企业的广告发布登记信息和行政处罚信息，应当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依法向社会

公示。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2004年11月30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布

的《广告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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